
校園防墜措施遭遇之主要困難類型歸納 本署回復

1. 頂樓安全門不得上鎖

建請釐清相關個案之屋頂平台是否為「屋頂避難平台」，若屬於屋頂避難平台，

安全門或防火門必須能往逃生避難方向開啟且不可上鎖；若非屬屋頂避難平台，

另裝設監控系統（如監視器、警報器）尚非建築法規所不許。綜上所述，請根據

建築物之原核准執照判斷其屋頂之用途屬性，區分為一般屋頂平台或逃生避難用

的屋頂平台，進而適用相關規範。

2. 加裝磁力鎖或其他門禁設備

防火門設置磁力鎖等管制設備，往避難方向，於平時仍應免用任何形式之鑰匙即

可開啟；至如合於上開規定於往避難方向之他側需以鑰匙、刷卡感應等方式可開

啟，尚非法所不許。又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76條第5款規定，防火門

應朝避難方向開啟，依本署95年3月21日營署建管字第0952904794號函（附件1）示

，該規定所稱「避難方向」，原則上指通往避難層屋外之方向，但連接屋頂避難

平臺之防火門，則應朝屋頂避難平臺方向開啟。即屋頂平臺非屬屋頂避難平臺者

，其「避難方向」仍為通往避難層屋外之方向，本署102年5月30日營署建管字第

1022911290號函（附件2）已釋示在案。（屋頂避難平臺逃生安全部分詳問題1回覆

3. 緊急避難需求

本署95年3月21日營署建管字第0952904794號函示：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

第76條第5款規定「防火門應朝避難方向開啟」，上開規定所稱「避難方向」，原

則上指通往避難層屋外之方向。至屋頂避難平臺為建築物之暫時避難空間，但連

接屋頂避難平臺之防火門，則應朝屋頂避難平臺方向開啟（屋頂避難平臺逃生安

全部分詳問題1回覆內容）。

1. 舊有建築結構限制

2. 窗戶、陽台不得加裝防墜設施

3. 防墜設施影響逃生與消防 建請逕洽消防主管機關釐清。

1. 防墜窗檔易損壞，維護不易。

2. 設置防墜設施影響建築外觀與成本。

3. 部分高樓窗戶已設緩降機，無法再加裝防全開窗檔。

1. 頂樓門無法上鎖，出入管控困難，增加潛在安全風險

2. 需透過監控系統（如監視器、警報器）降低意外風險

1. 防墜措施與節能減碳目標(如：通風、減少能源冷氣)衝突。

2. 美觀與安全的兩難

內政部102年7月4日台內營字第1020806442號令訂定發布公寓大廈防墜設施設置原

則（附件3），防墜設施可參考該原則設置之。另本部於111年10月28日台內營字

第1110818884號發布建築物欄桿設計原則（附件4），該原則已訂定強化建築物防

墜設施之相關內容與圖例可供參考。

回歸校園管理實務，節能、美觀等議題，請學校依需求洽建築師協助處理。

(三) 防墜設施本身的問題

(一) 消防法規與防墜安全措施的衝突

(二) 防墜設施加裝的限制

(四) 管理與監控上的挑戰

(五) 其他衝突與影響

張 立安
刪劃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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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送本署94年11月22日召開之「研商防火門朝避難方向開啟

規定執行疑義」會議紀錄乙份，請查照。

內政部營建署函 95.03.21.營署建管字第0952904794號

>

決議：「防火門應朝避難方向開啟。但供住宅使用及宿舍寢室、旅館客房、醫院病房

等連接走廊者，不在此限。」為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76條第5款所明

定，上開規定所稱「避難方向」，原則上指通往避難層屋外之方向。至防空避難

設備及屋頂避難使用之頻率較低，又躲避空襲不若火災等災害避難時間緊迫，故

防空避難設備出入口之防火門開啟方向應優先考量火災時之避難方向，仍應依上

開原則朝通往避難層屋外之方向開啟；但連接屋頂避難平臺之防火門，則應朝屋

頂避難平臺方向開啟。

發布日期：2006-03-21

解釋函彙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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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屋頂平臺之防火門可否加裝刷卡管制設備及避難方向疑義

乙案，復請查照。

內政部營建署函 102.05.30.營署建管字第1022911290號

說明：

一、復奉交下貴院102年5月10日成附醫工字第1020008476號函。

二、本部86年9月2日台內營字第8681594號函示「……在不妨礙避難逃生原則下，於

防火門（安全門）往避難方向之他側設置可開啟防火門（安全門）原有插梢的鎖

孔，以兼顧避難逃生、安全及使用管理上的實際需要，尚非法所不許。」是如防

火門設置磁力鎖等管制設備，往避難方向，於平時仍應免用任何形式之鑰匙即可

開啟；至如合於上開規定於往避難方向之他側需以鑰匙、刷卡感應等方式始可開

啟，尚非法所不許。又「防火門應朝避難方向開啟。但供住宅使用及宿舍寢室、

旅館客房、醫院病房等連接走廊者，不在此限。」為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

編第76條第5款所明定，「上開規定所稱『避難方向』，原則上指通往避難層屋外

之方向。……但連接屋頂避難平臺之防火門，則應朝屋頂避難平臺方向開啟。」

前經本署95年3月21日營署建管字第0952904794號函載會議紀錄釋示在案，屋頂

平臺非屬屋頂避難平臺者，其「避難方向」仍為通往避難層屋外之方向。

發布日期：2013-05-30

解釋函彙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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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寓大廈防墜設施設置原則

內政部102.7.4台內營字第1020806442號令訂定發布

一、為利公寓大廈住戶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八條第二項規定設置防墜設施，特訂定

本原則。

二、設置於外牆開口部之防墜設施：

（一）水平式推拉窗戶：

1. 得設置鋁窗檔塊或兒童安全鎖等開啟停止之裝置，限制窗戶之開啟寬度不超

過十公分，詳圖例一。

2. 全部開啟者，得於開口處設置固定式防墜格柵或防墜圍籬，其格柵間隔或圍

籬最大拉寬不超過十公分，詳圖例二至圖例四。

（二）上下推拉式窗戶：

1. 開啟位置以設置在頂端為原則，如設置於下端，得設置開啟停止之裝置，其

可開啟寬度不超過十公分，詳圖例五。

2. 如下端窗戶為全上推式開啟者，得設置固定式防墜格柵或防墜圍籬，其格柵

間隔或圍籬最大拉寬不超過十公分，詳圖例六至圖例八。

（三）外推式窗戶：

1. 得設置開啟停止之裝置，限制窗戶之開啟寬度小於十公分，詳圖例九至圖例

十二。

2. 開啟寬度超過十公分者，得設置折疊固定式防墜格柵，其間隔不超過十公

分，詳圖例十三至圖例十六。

三、設置於陽臺或露臺之防墜設施：

（一）陽臺或露臺之欄桿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三十八條規定，其扶手高

度不得小於一點一公尺；十層以上者，不得小於一點二公尺，且不得設有可供

直徑十公分物體穿越之鏤空或可供攀爬之水平橫條。

法規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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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陽臺或露臺之欄桿有立足點供兒童攀爬者，防墜圍籬應從陽臺底部施做。

（三）陽臺或露臺之欄桿上方或自底部起裝設之防墜圍籬，應符合第四點規定，詳圖

例十七至圖例二十一。

（四）陽臺或露臺設有緩降機者，其防墜圍籬以不妨礙緩降機操作為原則，詳圖例二

十二。

四、設置防墜設施時，應注意下列事項：

（一）防墜設施需妥善固定，並具有簡易拆卸、開啟或破壞之特性。

（二）使用材料及型式，宜儘量降低對視覺之衝擊及對公寓大廈立面之影響，且應注

意材料使用年限，避免材料腐蝕等影響美觀及安全。

（三）防墜圍籬應選用鋼索等具有彈性之材料，其選用時，應考量設置開口之位置及

面積大小，並不得加設水平式橫條。

（四）防墜圍籬材料採用鋼索者，其間距最大拉寬不超過十公分，抗拉強度(依

CNS2111金屬材料拉伸試驗法)應大於一百四十公斤（kgf）。

五、外牆開口部、陽臺或露臺之下方，以不配置傢俱(含固定式)為原則。如配置傢俱

者，其頂端可立足面與開口下緣間之臺度高度，應符合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

工編第四十五條第五款所定窗臺高度不得小於一點一公尺；十層以上不得小於一

點二公尺。

六、防墜設施如設置於緊急進口處，其構件應具有無需使用特殊工具或專業技能即可

卸載之特性。

圖例
發布日期：2013-0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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